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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及《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在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发

出前，收到了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本次发行”）的相关材料，听取

了相关人员对该事项的报告，并对会议材料进行了仔细研究，现对该事项发表事

前认可意见如下： 

1、本次发行方案、预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办法》、

《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

规定。 

2、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80%，

定价方式符合《证券发行办法》、《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3、公司拟引入伊犁仁和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仁

和集团”）作为战略投资者。公司认可仁和集团在伊犁本地特有的战略性资源，

仁和集团在伊犁房地产开发及市政公用事业（包括与仁和集团为同一控制下企业

的伊犁伟伯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供热业务）领域具有突出优势，且前述优势契合公

司进一步拓展业务区域的发展需求，双方的战略合作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

在新疆地区的影响力，符合《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发行监管问答--关于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引入战略投资者有关事项的监管要求》等规定中关于战略

投资者的要求。 

4、公司拟与仁和集团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有利于帮助公司提高公司质

量和内在价值，有利于保护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5、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计划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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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包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前述发行对象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7、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办法》、

《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关联交易定价

机制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8、公司与发行对象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条款及签署程序符合

《证券发行办法》、《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 

9、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内容属实、完整，公司对

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公司的

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历次的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 

10、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的填补回报措施符合《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

办发[2013]110号）、《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

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符合全体股东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填补回报

措施合理、可行。 

综上，我们同意上述相关事项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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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之签署页） 

 

 

全体独立董事（签字）： 

 

 

                                                           

高文生                 彭   维                高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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